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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第 3 季物性（高分子）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l 10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次會議採視訊方式討論

三、主持人：謝副組長孟傑 紀錄：宋志堅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截圖）

五、報告事項：「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檢驗作業規定」（草案）主要變更內容說明

六、討論議題：

議題一、第六組提案
案由：已通過檢測驗證含支撐腳之汽車安全座椅當更換支撐腳時，是否需加測動態

測試一事，提出討論。

說明：

（一） ABC 公司表示現有已通過檢測驗證之汽車安全座椅之支撐腳，因業務需求擬

變更為另一款示（同為通過檢測驗證）汽車安全座椅之支撐腳，二者樣式（如

下圖）分別為，

變更前（舊）：純金屬文鏢，底部處為含橡膠材質墊圈。

變更後（新）：同為金屬文絮，下端底部處同含橡膠材質墊圈，僅增設塑膠殼

並於底部設有彈性小凸柱，側邊則設有小視窗方便指示支撐腳

支撐迫緊狀況。

（二）以上支撐腳文集處同以插入卡精固定，無另外修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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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腳底部處端視照

變更後（新） 變更前（舊）

支撐腳支架頂端端視照

變更後（新） 變更前（舊）

區量1
（一）有關汽車安全座椅支撐腳屬主要構件，現有已通過檢測驗證之汽車安全座椅

之支撐腳，因業務需求擬變更為另一款式（同為通過檢測驗證）汽車安全座椅

之支撐腳是否需執行動態驗證，考量二款產品之本體結構不同，其支撐腳之

測試結果可否涵蓋擬變更之款式仍有疑慮，愛請第六組召開專家會議，研議

上述態樣支撐腳變更時執行動態試驗之必要性。

（二）於專家會議召開前，暫採車輛中心建議之方案，採最差情況（worst case）執

行 1 次動態試驗為原則。

議題二、第六組提案

案由：手推嬰幼兒車搭配 2 款以上「汽車安全座椅」 （即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測試

時，建議予以簡化檢驗程序，以上提請討論。

說明：手推嬰幼兒車檢驗數量多，檢驗時間長，若有手推車使用連接器搭配汽車安

全座椅峙，必須針對使用連接器搭配「汽車安全座椅」相關檢驗項目再進行

測試一次，非常花費檢驗時間及人力。另外業者申請型式試驗時，若有搭配

汽車安全座椅，則須再繳交搭配汽車安全座椅相關檢驗項目費用，款數越多，

測試費用越多，所需樣品數量越多，對業者亦是沈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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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嬰幼兒車搭配汽車

安全座椅

連接器

區量3手推嬰幼兒車搭配汽車安全座椅測試，目的主要在測試使用連接器之汽車
安全座椅是否能符合 CNS 12940 規定，因此在使用相同的連接器情形下，

搭配 2 款以上汽車安全座椅時，取最高質量等級之汽車安全座椅進行相關

測試即可，無須重覆測試，可減輕業者費用負擔，亦能增進檢驗效率。

議題三：第二組提案

案由：建請本局各分局及第六組受理手推嬰幼兒車商品報驗案件時，倘商品資訊有

汽車安全座椅、嬰兒睡箱、嬰兒提籃、拖掛車等可組裝於手推嬰幼兒車使用

之配件，受理單位應要求業者提供相關配件，以上提請討論。

說明：目前本局受理手推嬰幼兒車商品報驗案件時，並未要求業者提供相關配件，

臺中分局收到樣品、派驗及判讀使用說明書後，才請業者補送相關配件，符

配件樣品送達試驗室後才能執行檢驗。

區E
為縮短檢驗時間，受理手推嬰幼兒車逐批檢驗取樣時，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本局同仁執行取樣時注意說明書內是否有相關配件，如有缺漏配件請填寫配

件補件通知單（詳如附件）請業者提供相關配件。

（二）若手推嬰幼兒車有搭配配件使用，請業者提供相關配件，並將手推嬰幼兒車

併同配件寄送臺中分局，以利執行整車測試。

議題四：第六組提案

案由：汽車安全座椅動態衝擊試驗過程，廠商攝影拍照紀錄與試驗室資安管制提出

討言侖。

說明：

（一）依車輛中心資安管制規定進場洽公單位皆被要求嚴禁攝影拍照，並就相關攝

影拍照器材封絨貼紙，以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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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衝擊試驗車輛中心操作人員你依廠商所提供說明書進行安裝，廠商人員

則在旁檢視是否安裝令於要求，因廠商出席人員常有安裝細節無法確定需即

刻典公司聯繫，礙於試驗單位責安管制規定無法攝影拍照，測試產品安裝結

果無法清楚向公司敘明，常有因試驗單位組裝未能精確掌控造成測試結果失

效不通過，影響業者權益甚重。

（三）國外同為汽車安全座椅試驗室（例如中國大陸、歐洲試驗室）在動態衝擊試驗

過程是可允許廠商攝影拍照紀錄。

區劃本案請廠商遵守車輛中心之責安管制規定，廠商於使用車輛中心所提供錄影

器材及經許可攜入之筆電進行資料傳輸峙，若有相關技術之問題，請車輛中

心全力協助解決，以保障送測業者權益。

議題五：第六組提案
案由：指定試驗室取得國際認證協助廠商產品外銷之可行性評估，以上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指定試驗室取得國際認證協助廠商產品外銷部分，緣由我方指定試驗室

直接依對方國標準要求，申請成為對方圓的指定試驗室即可。當對方國亦有

其指定試驗室願意申請成為我國指定試驗室，則可以撮合雙方指定試驗室形

成合作計畫，符雙方均向對方國取得指定試驗室認可資格峙，即可彼此簽署

合作備忘錄，同時簽約儀式可邀請各自主管機關代表見詮。

區矗立
車輛中心表示目前國內汽車安全座椅檢測標準 CNS 11497 所調和 ECE R44 
，歐盟逐漸趨向不用，改採較嚴苛 ECE R129 檢測標萃，考量該中心 ECE R129 
檢測能量尚未完成建置，在新法規實施後若要協助廠商產品外銷進入歐盟市

場有其困難性。另目前有廠商表示願以金援方式協助建立 ECE R129 檢測設

備，以上狀況經討論，主席裁示如下：

（一）有關檢測標準 CNS 11497 調和 ECE R44 改採較嚴苛 ECE R129 檢測標準，氏

間業者願以金援方式協助建置檢測設備部份，建議車輛中心在確保產品測試

可符合國際標準’以及公平、公正原則下，進行相關驗證能量規，tJ ，以滿足

業者之測試需求。

（二）請台灣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就 ECE R44 改採 ECE R129 提供會

員意見，供本局評估建置相關設備之必要性及時程規劃參考。

七、臨時動議：

議題一：第六組提案

案由：建請「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檢驗作業規定」（草案）於相關作業完成後，移請

承辦業務單位執行後續公告事宜。

說明：

區矗立本局研擬之「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檢驗作業規定」（草案）內容，業經討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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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識，後續將移請第三組辦理相關法制作業及公告事宜，以利廠商業者及

檢測單位遵循辦理。

八、散會：上午 l l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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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手推嬰幼兒車樣品配件補件通知單

廠商 公司手推嬰幼見車商品報驗案（申請書號碼﹒ ），因口說明書口本

體內容載明可搭配：

口車用兒童保讀裝置口睡箱口提籃口連接器

口其他：

惟送達樣品中並未檢附上述附件，為利檢驗案件執行，請貴分局儘速通知廠商，並於 2 日內

惠復廠商補件情形。

此致 分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畫中分局

承辦人： 電子郵件： @bsmi.gov. tw 

電話·04-22612161 分機：

中華民國 年

傳真： 04-22614786

月日

廠商補件回復情形：

口不補件，將就商品相關文字、圖說改正。

口補件，預計於 年 月 日前，配件送達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第二課（地址：臺中市

南區工學路 70 號）。

廠商連絡人： 電話：

受理分局連絡人：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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